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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合资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为了保障公司投资的安全，降低经营风险，本公司将持有的湖北中商华宇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华宇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十堰市东方华宇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华宇公司”），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 

    本次转让股权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转让股权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十堰市东方华宇置业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420300000076963；住所：十堰市公园路71 号；注册资本：1,736 万

元；法定代表：赵刚；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日用百货、针纺织品、鞋帽、五

金工具、家用电器、建材、日用杂品、化妆品、玩具、家具、汽车（不含九座以

下乘用车）、汽车零部件、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销售；设计、制作、发布户外广告，

利用自有设备设计、制作平面广告；（以下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办理营业执

照后经营）副食销售；市场摊位出租。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持股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赵刚 1370.915 78.970 

曾福凯 264.810 15.254 

肖明梅等6名自然人股东 100.275 5.776 

合计 1736 100 

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 201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828,762.14            79,395,041.81 

负债总额            40,386,935.08            29,332,280.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00.00            27,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332,280.70 3,386,935.08 

净资产            53,441,827.06            50,062,761.11 

财务指标 201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1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745,713.82              18,086,338.77 

利润总额         3,587,300.66               2,708,915.63 

净利润           3,379,065.95               2,377,823.56 

本公司2003年起租赁东方华宇公司的物业开设百货店。东方华宇公司与本公

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10 年1 月15 日，公司召开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投资组建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中商华宇公司注册资本人

民币6,000万元，公司与东方华宇公司各以现金人民币3,000 万元作为出资，各

持有50%的股权，共同投资组建中商华宇公司对位于十堰市六堰朝阳中路1号“文

贸乐园”物业资产进行整体规划、经营。 

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 201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387,917.12 58,687,975.03 

负债总额 4,802,337.34 39,483.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200,0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802,337.34 39,483.99 

净资产 57,585,579.78 58,648,491.04 

财务指标 201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1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1,062,911.26 -787,720.45 

净利润 -1,062,911.26 -787,720.45 

中商华宇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转让合资公司中商华宇公司股

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十堰市东方华宇置业有限公司 

2、交易内容：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

公司 50％的股权转让给十堰市东方华宇置业有限公司。 

3、交易金额：人民币 3,300 万元。股权转让价格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甲

方对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为基础，如股权转让手续未办理完毕前因

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的对外债务导致甲方增加投入，则甲、乙方一致同意

股权转让价格再行协商。 

4、支付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3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1,000

万元；2013年 3月 1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300万元。 

5、如 2013 年 3 月 10 日前，乙方未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2,300 万元，则甲方

有权解除协议，同时，乙方向甲方前期支付的定金人民币 1,000万元归甲方所有，

且甲方将继续拥有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6、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额转让款人民币 3,300 万元后 5 日内，甲方配合

乙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至办理

股权转让手续前，甲方拥有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7、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乙方向甲方支付

定金人民币 1,000万元。 

8、定价政策：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300万元整，系以标的公司 2012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结合标的公司目前的经营及债权、债务

情况，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一致同意确定。 

五、公司为中商华宇公司提供担保、委托中商华宇公司理财以及中商华宇

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1、上市公司不存在为中商华宇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2、上市公司未委托中商华宇公司进行任何委托理财业务； 

    3、中商华宇公司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六、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所持有的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

权转让给东方华宇公司，并且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后，

东方华宇公司不得再行使用中商的名称并不得以中商的名义在以后的经营过程

中进行任何宣传；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后 6个月内，

东方华宇公司完成湖北中商华宇投资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手续。本次股权转让不



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七、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一直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寻求政策支持，明确中商华宇公司所

持文贸乐园项目建设的主要指标，对规划控制条件进行落实，开展立项，推进项

目的规划审批工作。由于合资双方对规划方案存在一定分歧，项目的前期拆迁工

作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项目进展一直受到影响。截止

目前该项目仍未进入施工阶段。 

为了保障公司投资的安全，降低经营风险，本公司将持有的中商华宇公司50％的

股权转让给东方华宇公司，公司不再持有中商华宇公司的股权。如股权转让成功，

公司将实现投资收益预计为300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是为了保障公司投资的安全，降低风险，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